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107.8.16 經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 

109.6.11 經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31 條及職業安全衛 

管理辦法第 12-1 條規定，訂定「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以

下簡稱本計畫)。 

一、 目標 

保障本校教職員工生之安全與健康，落實校園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工作，加強

改善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與工作環境，防止教職員工生發生職業災害。 

三、範圍 

凡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範圍之本校所有人員、機械設備及安全衛生管理事

項。 

四、計畫項目與實施方法 

本計畫所列項目，各單位應就其職責執行或督導，並要求相關人員確實遵

守。 

(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1.辨識作業場所可能危害之發生原因。 

2.評估潛在危害所衍生之風險。 

3.採取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控制的方法。 

(二)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 

1.定期進行機械、設備及器具之自動檢查。 

2.機械、設備及器具之維修、保養及更新。 

3.法規規定須受相關操作訓練合格者，方可操作使用機械、設備或器具。 

(三)危險物與有害物之標示與通識。 

本校目前尚無勞動部「危險物及有害物通識規則」規定之危險物與有害

物，日後若有危險物與有害物將依「危險物及有害物通識規則」規定辦

理。 

(四)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與測定。 

依據「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規定實施作業環境監測。 

(五)危險性工作場所之製程或施工安全評估。 

1.電氣設備定期安全檢查及評估。 

2.瓦斯管線每月定期檢查。 

3.危險性機械設備定期安全檢查。 



 

 

4.各項危險工程於招標前進行施工安全評估。 

(六)採購管理、承攬管理及變更管理。 

1.執行工程承攬管理程序。 

2.查核承攬作業情形。 

(七)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1.訂定各項安全作業標準。 

2.查核各行政教學辦公室及專業教室等場所對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之遵守

情形。 

3.各適用場所使用之危險設備、儀器應增修訂安全標準操作程序，並公

佈張貼其標準作業程序與設備、儀器旁。 

(八)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1.依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2.不定期巡視現場，並通知有關單位或人員儘速改善缺失。 

(九)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1.依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規定，執行各項教育訓練。 

2.新進人員到職時，安排參加至少 3 小時的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在

職人員每 3 年接受 1 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業務單位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到外部單位教育訓練。 

(十)個人防護具之管理。 

1.建立個人防護具清冊並定期檢點。 

2.個人防護具若有破損或不足時，進行修護、保養或更新。 

3.防護具等級需符合各專業教室研究作業類型，以確保個人安全。    

(十一)健康檢查、健康管理及健康促進事項。 

1.辦理教職員工友之健康檢查。 

2.依健康檢查結果，由健康中心進行健康管理。 

(十二)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與運用。 

於網頁公告安全衛生及環保宣導活動與資訊分享。 

(十三)緊急應變措施。 

1.訂定防護團任務編組名冊。 

2.舉辦災害(消防)逃生應變演練。 

(十四)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理與統計分析。 

1.辦理職業災害統計及通報。 

2.意外事故之原因調查及分析。 

(十五)安全衛生管理記錄與績效評估措施。 

1.彙整各單位職災資訊，每月上網填報職業災害統計月報表。 



 

 

2.每學期安排專業教室安全衛生防護查核，抽查專業教室安全衛生管理

情形並拍照記錄，通知改善。 

(十六)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 

1.定期召開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議。 

2.推動職場安全健康活動。 

五、實施單位、人員及權責 

(一)環境安全衛生中心：擬訂、規劃本計畫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並督導有關

單位實施。 

(二)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環境安全衛生中心所擬訂之安全衛

生政策，並協調、建議、決議安全衛生相關事項。 

(三)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人員：擬訂、規劃職安管理計畫與職安法令規定之

事項，並督導有關單位實施。 

(四)單位主管與環安聯絡人：督導所屬場所執行職安管理計畫相關事項。 

(五)專業教室負責人：執行職安管理計畫、職安法令規定之事項及環境安全

衛生中心巡查輔導的改善建議，以落實專業教室安全衛生管理。 

六、計畫時程：自訂定公告日起實施，迄本計畫廢止時屆止。 

七、經費來源：依環境安全衛生中心及各單位預算編列所需經費。 

八、本計畫未規定事項，依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九、本計畫應逐年檢討修正並公告實施。 

十、本計畫經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